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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工 作 简 报 

2011 年第 2 期 （总第 6 期）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编                                        2010 年 3 月 28 日 

 

 

本 期 要 目 

 

◆陕西省完成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申报工作 

◆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研讨会 

◆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陕西省图书馆馆长谢林在陕西省古籍保护 

中心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名单 

◆蓝田县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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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完成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工作 

 

    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关于申报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第四批“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通知和省文化厅关于做好我省古籍申报工作的指示，我省

有关古籍收藏单位迅速投入到紧张的申报工作当中。至 3 月 10 日，我省古籍申

报工作顺利完成，申报材料经省文化厅审核同意并报送文化部及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 

    我省共有 8 家单位 213 部古籍（还有几家单位因时间仓促，已定另行申报），

申报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选。其中，陕西省图书馆 61 部，三原县图

书馆 15 部，富平县图书馆 3 部，西北大学图书馆 68 部，西安碑林博物馆 14 部，

陕西省社科院 26 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15 部，陕西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11 部。

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我省只有汉中市图书馆申报，但是未能达到

申报条件。 

    这次申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陕西省审报工作按时完成，陕西各级

文化主管部门和古籍收藏单位工作人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遵循《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从一、二级古籍中选择的标准，从中选出符合国家标准的古籍上报。

在省文化厅和省图书馆领导的大力关怀和直接指导下，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克

服人员少、时间紧的困难，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包括编制省图书馆的古籍申报材

料，为其他申报单位提供咨询、指导，并对不合申报规范的材料进行审核、修改。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省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顺利完成。 

 

 

 

 

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曁研讨会召开 

      

2011 年 3月 21 日上午，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在陕西省图书馆

五楼会议室召开了成立大会和第一次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省文化厅副厅长、古

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蒋惠莉，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胡安忍，社文处副处长

覃彬，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谢林等，以及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26位委员。 



 3 

       

       

 

会议由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谢林主持。在成立大会上，省文

化厅副厅长、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蒋惠莉宣布“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

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同时代表文化厅做了重要讲话，并为各位专家颁发了聘任

证书。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谢林向各位专家汇报了全省古籍保护

工作进展情况和十二五工作规划和安排。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贾二强代表专家发言。专家们一致

认为，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是古籍保护工作必不可少，是推动陕西

古籍保护的重要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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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后的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对《陕

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和《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办法，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达成共识。古籍保护中

心办公室将根据汇总的意见和建议，对《章程》及办法进行修改，将修改稿再行

反馈各位专家审阅，定稿之后上报省文化厅批准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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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省文化厅副厅长、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蒋惠莉作了总结讲话，

期望各位专家认真履行职责，献计献策，共同努力，为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做出更

大贡献。 

 

 

在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陕西省图书馆馆长谢林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 

非常高兴与各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今天的会议是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

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标志着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基础性建设进一步完善，对于全面

加快全省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提升和保证古籍普查、保护工作质量具有重要的

意义。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下发，

以全面开展古籍普查登记、申报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为先导，古籍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07 年 5 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

立之后，文化部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先后公布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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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编辑出版了《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启动了《中华古籍总目》编纂工程，古籍保护成效日渐显著。根据国办意

见精神，2008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

作的实施意见》，2008 年 10 月 18 日，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具体承担全省

古籍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培训督导。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陕西省古籍保护整

理工作领导小组和省文化厅的领导下，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同

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面临着十分繁重艰巨的任务。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盼望

着尽快成立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集中各位专家的智慧，科学规划和推进全省古

籍保护工作，并为此做了多方面准备工作。但由于诸多原因，专家委员会成立大

会延至今天方得以召开。在此期间，不少专家学者以不同的方式为陕西古籍保护

工作出谋划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我谨代表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向各位

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下面，我代表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将两年来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

况、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十二五规划和今明两年工作计划，向各位领导和专家做简

要汇报。 

一、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完成了试点单位善本古籍普查工作。2007 年年底，作为文化部指定的古籍

普查试点单位陕西省图书馆，完成了善本古籍普查工作和部分普通古籍普查工

作，著录善本古籍 2906 部、普通古籍 6000 余部。通过普查登记，积累了经验，

发现了问题，为推动全省古籍普查工作规范开展，起到了先导示范作用。 

2.完成了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从 2007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月，

按照文化部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求，省古籍保护中心积极组织做好珍贵古籍名

录申报工作，我省 24 家单位共申报 890 余部古籍，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

员会审定，我省包括省图书馆、西安博物院、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碑

林博物馆等十多家古籍存藏单位的 149 部珍贵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3.组织参加了三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组织审查推荐我省重点古籍保护单

位。省古籍保护中心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由省图书馆、安康市汉滨区少儿图

书馆提供展品，赴北京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协助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对我省申报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陕西师大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

西安博物院等五家单位，进行了藏品质量、数量及古籍保护状况考察，文化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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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确定，陕西省图书馆与陕西师大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西安博物院先后成

为为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4.积极开展古籍普查培训。2008 年 10 月，省中心与国家中心合作，举办了

为期 18 天的“第四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全国 8 省 19 个地市共计 62 名古

籍工作者参加了培训，其中我省有 11 个地市 47 家单位 47 名工作者参加培训，

培训人员覆盖全省。2010 年 6 月和 11 月，省中心分别在西北大学图书馆和宝鸡

市图书馆举办了两期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培训了全省高校、文博、科研等 56

家古籍存藏单位的 69 位工作人员，初步掌握了古籍普查软件平台的操作使用与

数据上传管理，现已有 14 家单位使用平台进行古籍普查。在此期间，省中心先

后选派我省古籍收藏单位工作人员，参加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古籍修复、

碑帖拓片鉴定与保护等培训班共 11 次，选派省内 20 余家重点古籍存藏单位专业

人员 35 人，参加了国家中心举办的“明清古籍鉴定和著录高级研讨会”、“第一期

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古籍普查平台著录培训班”、“第七期全国古

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第一期全国碑帖整理与鉴定培训班”、“第二期全国碑帖整

理与鉴定培训班”、“第四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

高级研修班”、“第九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第十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

训班”等多种培训学习，为陕西重点古籍存藏单位培养了一批古籍保护工作骨干。 

5.建立了全省古籍保护工作机制。为了加强各古籍存藏单位与古籍保护工作

者的业务联系，及时了解和反映各馆保护工作状况，检查督促并推进古籍保护工

作，省中心编印了《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简报》，建立了各古籍存藏单位工

作档案，内容包括古籍藏量、从事古籍工作人员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邮

箱、QQ 号等，建立了陕西省古籍保护 QQ 群，以便及时联系交流，解决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 

二、我省古籍普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几年来，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影

响了古籍普查进度。 

首先，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省中心举办了两期普查

平台培训，有的馆以种种理由不派人参加学习；有些单位单位虽派人参加了培训，

但普查工作迟迟没有开展。培训后调查反馈的信息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平台普查

培训以后的全省 56 家单位中，只有 14 家单位开始了平台古籍普查，其中市县公

共图书馆参加培训的 29 个馆，开始普查登记的仅 10 个馆，而且大多普查进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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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其次，普查经费不到位。到目前为止，除两期培训经费由省文化厅拨付外，

古籍普查保护专项经费仍未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籍普查登记的进度； 

再次，总体上看，多数公共图书馆古籍存藏环境差，专业人才缺乏、设施设

备简陋，包括普查必须的计算机、照相机、工具书以及上网等基本条件尚未具备，

也影响了普查工作的开展。  

三、十二五期间全省古籍保护工作总体规划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健全古籍保护各项规章制度。成立全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建立

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建设，定期召开全省古籍整理保护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以确保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规范、有序、稳定开展。 

2、全面完成陝西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十二五”期间，在 2010 年全面

启动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基础上，拟于 2011 年完成馆藏古籍项目普查登记，

完成国家一、二级珍贵古籍完全项目普查登记，于 2013 年基本完成全省古籍藏

量较大的 70 家单位古籍完全项目普查登记，于 2015 年全面完成包括民间个人收

藏古籍在内的我省全部古籍普查登记与数据审核工作。 

3、建成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古籍专藏书库。鉴于我省大多数古籍收藏单

位存藏设施设备差、存藏条件改善难度大的实际情况，在省图书馆建立国家级古

籍修复中心，从根本上改变西北地区无国家级修复中心、修复力量薄弱的局面。

同时建设陕西省古籍专藏书库，将省内不具备规范保管条件的所有分散古籍，由

保护中心代为管理，其所有权不变。存藏对象以公共图书馆为主、以善本古籍为

主。  

4、建设全省古籍标准书库。“十二五”期间，省中心将积极协助加强古籍

标准书库建设，大幅度改善古籍保存条件。特别是完成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

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陕西文史研究院、西安博物院标准古籍书库建设。建

设项目内容包括实现恒温恒湿、空气净化、杀虫灭菌、安保设施、自动检测等功

能，彻底改善古籍存藏环境，为存藏本单位与本系统古籍创造良好条件。同时，

力争对全省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珍善本古籍配备樟木书盒，力争对其它

古籍配备函套，改善保管条件。 

5、做好古籍出版、数字化及专题数据库建设。随着全省古籍普查工作不断

深入，省中心拟于“十二·五”期间陆续编辑出版《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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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冊）》、协助省社科院编辑出版《陕西古籍总目》，影印出版

《陕西古籍善本再造》丛书和其他研究整理类图书。同时，加强古籍数字化工作

以及古籍专题数据库建设。 

6、开展全省碑石调研及拓片收藏。据统计，全省碑刻有两万种以上，主要

分布在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渭南和宝鸡地区。省中心将积极协助省文化厅，

以《陕西碑石总目提要》为基础，对全省各地县碑刻进行全面普查、拍照、捶拓，

完整收集陕西碑石拓片及拓本。 

7、加强古籍普查人员培训。重点做好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使用培训，旨在保

证古籍普查人员熟练掌握并使用平台，保证普查登记和数据传送准确、规范、正

常进行。同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分布进行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普查知

识培训，为我省顺利完成古籍普查培养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 

8、开展古籍保护宣传。为了扩大古籍保护影响，增加全民保护古籍意识，

充分认识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举办古籍保护相关知识、古籍保护成果、陕西

珍贵古籍、陕西古籍存藏状况等展览，建立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网站，举办古籍

知识、古籍保护的方式方法和措施等讲座。 

    四、关于今明两年我省古籍保护工作 

2011 年元月 7 日，郑小明副省长主持召开了省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专题研究古籍保护和整理出版有关问题。省政府副秘书长孟建国和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社会科学院、省财政厅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

加了会议，并形成了《会议纪要》。  

  根据《会议纪要》精神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省文化厅要求，结合我省古籍

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我省今明两年古籍保护的工作的重点是： 

1. 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认真落实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精神，加快开展

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我省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陕西古籍总目》与国家古籍保

护重点项目《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卷）》编撰工作也已先后展开，根据目前掌握

的情况，已按社科院陕西古籍总目要求提交完整数据的古籍存藏单位并不多，有

些地区正在做，有的至今尚未成立领导小组，工作尚未进行。有的强调没有人力，

没有经费，工作也未开展。我们的想法是，凡已在进行、尚未完成《陕西古籍总

目》基本著录项目数据的馆，要求加快进度，在今年十月底前按照《陕西古籍总

目》著录条例完成著录工作并向省社科院古籍所提交。尚未开展著录的地区务必

立即行动起来，安排人员，落实任务，抓紧开展著录工作。已完成《陕西古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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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数据提交的古籍存藏单位，要按照国家古籍普查登记的项目要求，制订切实

可行的普查计划和工作方案，落实任务，责任到人，使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系统，

按照国家古籍普查程序，先对一、二级古籍进行规范普查登录，再普查其他古籍。

其他馆在完成了《陕西古籍总目》著录工作后，也要立即转向国家古籍普查登记

工作。除古籍藏量较大、年内完成确有困难的馆可延至明年底前完成外，原则上

都应在明年 6 月底前完成普查登记工作。对于个别没有派人参加古籍普查平台培

训的馆，省中心准备组织专门培训。 

2. 启动《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编纂，做好申报评定《陕西珍贵古籍名

录》工作。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求，《中华古籍总目》编纂工作今年启动，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求陕西分册今年年底要完成其中一本，任务十分繁重。《陕

西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也将在年内开始启动，名录入选标准初稿已经起草

完成，将在广泛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后上报省文化厅，同时开始接受申报，着手

开展审查、评定、报批、发证、编辑出版《陕西珍贵古籍名录》等相关工作，力

争于明年年底完成。 

3. 继续做好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珍贵古籍申报是一项长期任务，

我省珍善本古籍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有 1015 部，已入选三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的有 149 部。随着古籍普查的深入开展，还会有符合条件的珍贵古

籍被发现和申报，省中心将组织专家随时进行鉴定审核，并申报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当前，我们正在组织第四批珍贵古籍名录申报，申报对象仍为符合一、二级

标准的古籍。 

4. 继续做好古籍普查人员培训。尽管通过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省中心

举办的各类培训班，为我省培训了一批古籍保护工作骨干。但就整体而言，我省

古籍工作从业人员、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业务技能还比

较薄弱，更存在着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相契合的问题。在加快开展的全省古籍普

查工作中，省古籍保护中心将根据不同情况针对性地举办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培训

班，旨在解决普查工作中大家遇到的共同问题，提高普查知识和技能，使我省古

籍普查工作高起点、高速度、高质量完成。 

5、完善省古籍保护中心建设。在成立我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完善并通

过专家委员会章程及专家委员聘用办法的基础上，我们将适时组织专家进行古籍

普查登记业务督导和检查，参与全省古籍版本鉴定、数据审核、古籍保护检查指

导、问题研究；做好全省古籍存藏状况调研、全省普查及数据审核管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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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立省古籍保护中心网站，交流保护工作经验，普及保护知识，展示保护成果；

加大古籍保护宣传工作，举办古籍保护知识、古籍保护成果等方面展览、讲座，

培养和增強全民保护古籍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古籍的良好氛围。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陕西作为文化大省，据不完全统计有 5 万种 160 余

万册的古籍存藏，其中有 35 家公共图书馆收藏古籍共计 60.7 万册。如果不计省

馆，其他 34 家馆收藏古籍 23.27 万册，普查任务十分繁重。但就陕西公共图书

馆古籍存藏保护现状来看，家底不清、设施简陋、破损严重、管理不善的现象相

当普遍。认真做好包括古籍鉴定、普查、编目、修复、保管、整理、出版、研究

等在内的古籍保护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

责任。陕西的古籍保护事业需要各位专家学者的智慧，古籍保护工作中涉及古籍

版本鉴定、定级、定损等多方面工作需要仰仗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参与，让我

们共同努力，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名单（共 26人） 

 

顾  问： 

    余华青（陕西省文化厅厅长、博士生导师） 

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理洲（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阎  琦（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  任： 

蒋惠莉（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 

常务副主任： 

谢林（陕西省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副主任： 

贾二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徐大平（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成  员:（按姓氏笔画） 

    孙福喜（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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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玉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教授） 

李森虎（西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 

杨居让（陕西省图书馆特藏文献部主任、研究馆员） 

吴敏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  弘（西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懋镕（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鸣（西安古旧书店） 

周天游（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耐华（西安博物院古籍善本部） 

郝润华（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建黎（三秦出版社总编、研究员） 

赵望秦（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希鸣（西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康万武（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戴南海（西北大学教授） 

 

 

蓝田县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初见成效 

    蓝田县图书馆现收藏古籍文献 6000余册。过去，存藏条件极为简陋，没有

古籍专用书库和收藏专柜。古籍在潮湿，挤压，不通风的恶劣条件下，致使部分

古籍文献已霉蚀、鼠啮，残缺不齐，古籍难以开发利用。自从全省开展古籍保护

工作以来，蓝田县图书馆首先组织员工认真学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和我省《古籍保护实施意见》，明确了古籍保护工作的指

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工作目标，提高了古籍保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馆领导带领工作人员在业务生疏，条件差，经费紧的情况下，克服困难，正式启

动古籍整理工作，通过倒库、修复、分编上架，摸清了家底。其次聘请专业人才

进行数据平台建设前期指导工作，在全省区县馆率先开展古籍数据平台录入工

作，为科学管理古籍奠定了基础。再次，投入一定经费，又制作古籍专用函套

700余件，添置防盗、空调等硬件设备，进一步改善了古籍存藏条件。市县领导

曾多次督查该馆古籍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蓝田县图书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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